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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大学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时期 

教职工行为规范 

为加强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，有效防止疫

情传播，保障我校教职工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，根据《吉

林大学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预防和控制工作方案》等

相关要求，制定本规范。本规范适用于吉林大学全体教职工。 

一、积极响应国家号召。严格遵守国家和学校关于疫情

防控的各项决策部署，遵守疫情防控各项工作纪律，服从学

校指挥调度。 

二、严格遵守管理规定。每日准确、真实、及时向单位

报告健康、行程等个人信息。 

教职工在长春市内的，如无必要事项，不建议假期期间

返校。如返校，须向所在单位报告，并持有效证件，配合学

校工作人员现场测量体温，确认体温正常后，方可进入校园； 

自外地返长的教职工，须根据行程区间各地防控政策，

调整好返长时间，采取较为安全的交通出行方式，到达长春

后，须第一时间向本单位报告行程和健康状况，并按照属地

疾控部门要求及有关规定自行居家隔离观察至隔离期结束，

每日向本单位报告健康状况； 

拟离长的教职工须按照《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期

间全校教职工离长请示报备工作的通知》文件要求做好请示

报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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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妥善采取防护措施。及时了解和掌握疫情防控知识，

坚持每天测量体温，做好自我防护；适量运动，尽最大可能

居家不外出、不聚会、不举办和参加集体性活动。 

四、合理安排本职工作。尽可能通过网络、电话等非面

对面接触、避免疫病传染的方式联络办公；加强返校值班、

加班的必要防护措施，返岗时应将办公室通风，打扫卫生并

全面消毒，如有涉及疫情防控的事项应优先妥善处置；教职

工党员应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，积极响应，主动参与，配

合学校做好防控工作。 

五、科学应对相关症状。出现发热或感冒症状，可拨打

发热咨询电话，根据医生指导观察或就诊；产生心理不适和

烦躁焦虑抑郁情绪可联系心理咨询专业机构接受相应心理

疏导，确保身心健康。 

如有确诊新冠病例、疑似病例或与新冠病人密切接触

者，应根据医学诊断采取接受隔离治疗或集中、居家医学观

察等相应措施，并主动上报；按规定主动申报近期重点疫区

旅行史、居住史、与病人、重点疫区人员密切接触史等真实

情况，不得知情不报、故意隐瞒；积极配合政府和社区设置

的疫情防控检查点和地铁站、车站等公共场所实施体温检

测、人员核查等疫情防控措施。 

六、落实疫情防控责任。各单位应高度重视，主要负责

人应牢固树立红线思维和底线意识，靠前指挥，督促指导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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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上级和学校要求，认真部署推进疫情防控期间各项工作

落实到位，切实管理好本单位教职工，开展教职工调查排查

工作，采取相应防控措施，切断传染病在校传播途径。 

七、及时汇报防控信息。校内各单位应以院级党委为组

织，指定专人及时汇总并向学校报送各级主管部门要求的防

控报告信息。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瞒报、谎报教职工行程、

健康等信息。如发现有教职工违反规定不服从管理、擅自行

动或疑似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，应及时向所在单位和学校

教职工排查及流调工作组报告。学校教职工排查及流调工作

微 信 群 为 “ 吉 大 疾 病 防 控 报 告 群 ”， 电 子 信 箱 为

fkbg@jlu.edu.cn。 

八、认真学习防控政策。做到不造谣、不信谣、不传谣、

不泄密，坚决抵制和纠正散布谣言的行为；对于违反相关要

求和规定的教职工，将依据《吉林大学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

炎疫情预防和控制工作方案》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

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》等文件给予相应处理、

处分；有违法行为者，由有关部门依法处理。 

 

 


